附件4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场所

安全条件说明
一、消防安全

1.烟花爆竹零售店内不设置床铺，不经营、存放烟花爆竹以外的其他物品。

2.烟花爆竹存放区和销售柜台应分区布置，并保证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3.安全出口应畅通，设1个安全出口；

4.搬运烟花爆竹进出的门宽不宜小于1.2m。

5.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用其他形式的门时，应符合安全疏散要求。

6.应配置5kg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至少配置2具。

二、电气安全

7.烟花爆竹零售店内不应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备，且烟花爆竹与采暖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300mm。

8.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室内电气线路可采用普通导线穿钢管敷设，也可采用带有阻燃护套电缆或阻燃型绝缘导线。

9.用电设备、照明灯具、开关及插座采用普通电气设备时，应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1.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且不应使用白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
三、安全管理

10.烟花爆竹零售店的主要负责人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应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11.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烟火”“易燃易爆”，以及周边设置“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识。

12.经营场所内悬挂《工商营业执照》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制定并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制（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和销售人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现场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和事故报告等）和安全操作规程（烟花爆竹查验、拆箱、搬运和堆码等）。

13.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在适当的醒目位置张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

